
2007 年 1 月 8 日 會 議  

討 論 文 件  

 

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提 供 補 助 金 予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成 立 大 學 發 展 基 金  

 

目 的  

 

   本 文 建 議 提 供 2 億 元 的 一 次 過 補 助 金 予 香 港 樹 仁 大

學 成 立 大 學 發 展 基 金 ， 以 支 援 其 學 術 發 展 及 改 善 校 園 設 施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.   香 港 樹 仁 學 院 於 1971 年 成 立 ， 是 一 所 私 立 文 科 學

院。該 學 院 自 2001 年 起 開 辦 學 位 課 程，現 時 共 提 供 十 項 榮 譽

學 位 課 程 ， 全 部 均 已 通 過 香 港 學 術 評 審 局 (評 審 局 )的 學 術 評

審 ， 並 取 得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的 相 關 批 准 。 目 前 學 院 有

超 過 3,000 名 全 日 制 學 生 修 讀 文 學、社 會 科 學 及 工 商 管 理 學 三

個 學 術 範 疇 的 學 位 課 程 。  

 

3.   為 了 評 估 香 港 樹 仁 學 院 的 學 術 及 院 校 架 構 是 否 已

符 合 一 所 大 學 應 具 備 的 質 素，該 學 院 於 2006 年 邀 請 評 審 局 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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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院 校 檢 討 。 評 審 局 的 結 論 認 為 該 學 院 的 內 部 管 治 及 質 素 保

證 架 構 適 合 作 為 一 所 大 學。在 2006 年 12 月 19 日 的 行 政 會 議

上 ，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批 准 該 學 院 的 申 請 ， 更 改 其 中 英

文 名 稱 為 “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” 和 “Hong Kong Shue Yan 

University”。有 關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已 於 當 日 發 送 予 各 委

員 。  

 

4.   作 為 一 所 追 求 卓 越 的 現 代 化 私 立 大 學，香 港 樹 仁 大

學 已 承 諾 投 放 額 外 資 源 以 進 一 步 改 善 其 學 術 規 劃 及 資 源 策

略 ， 以 及 提 升 其 校 園 設 施 。 政 府 認 同 其 對 學 術 的 追 求 及 不 斷

進 步 的 決 心 ， 因 此 建 議 提 供 2 億 元 的 一 次 過 補 助 金 予 香 港 樹

仁 大 學 以 成 立 大 學 發 展 基 金 ， 從 而 支 持 其 持 續 發 展 成 為 一 所

現 代 化 及 高 質 素 的 私 立 大 學 。  

 

建 議  

 

5.   擬 設 立 的 大 學 發 展 基 金 可 補 足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在 以

下 範 疇 的 工 作 ：  

 

(i)   提 升 校 園 設 施 及 學 習 資 源  

 

6.  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自 1986 年 遷 移 校 舍 到 北 角 寶 馬 山 後



已 不 斷 改 善 及 提 升 其 校 園 設 施。鑑 於 教 學 大 樓 在 20 多 年 前 落

成 ，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有 需 要 翻 新 及 改 善 其 主 要 教 學 設 施 ， 包 括

禮 堂 ， 授 課 講 堂 及 電 腦 室 等 。 大 學 亦 已 著 手 進 行 多 項 主 要 更

新 工 程 及 改 善 措 施 ， 以 提 升 校 園 設 備 及 設 施 。 例 如 大 學 已 重

新 裝 修 邵 美 珍 堂 的 地 面 ， 為 學 生 提 供 更 多 康 樂 及 學 習 空 間 。

大 學 亦 正 計 劃 翻 新 其 禮 堂 、 講 堂 及 課 室 ， 包 括 更 換 空 氣 調 節

系 統 、 安 裝 燈 光 及 音 響 系 統 及 改 善 隔 音 裝 置 等 。  

 

7.   在 考 慮 評 審 局 的 建 議 後，香 港 樹 仁 大 學 會 提 供 更 多

特 定 用 途 的 房 間 ， 擴 充 其 圖 書 館 藏 書 量 及 改 善 資 訊 科 技 設 施

以 供 學 生 使 用 。 正 在 籌 備 當 中 的 計 劃 包 括 在 圖 書 館 內 設 立 一

個 傳 播 媒 體 中 心 及 語 言 學 習 中 心 ， 幫 助 學 生 自 學 以 增 強 語 文

能 力 。 而 為 了 更 好 地 利 用 資 訊 科 技 作 教 與 學 的 用 途 ， 香 港 樹

仁 大 學 亦 建 議 提 升 其 資 訊 科 技 設 備 (如 樞 鏈 路 ， 伺 服 器 及 電 腦

等 )及 研 發 電 子 學 習 軟 件 及 網 上 學 習 平 台 。 大 學 亦 建 議 使 用 資

訊 科 技 以 簡 化 其 行 政 程 序 ， 如 引 進 智 能 學 生 證 、 統 一 登 記 服

務 、 電 腦 化 課 程 編 排 及 檔 案 系 統 等 。 透 過 不 斷 改 善 校 園 設 施

及 學 習 資 源 ，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期 望 可 鼓 勵 更 活 躍 的 校 園 生 活 及

改 善 學 生 的 學 習 體 驗 及 支 援 。  

 



(ii) 支 援 學 術 及 教 職 員 發 展  

 

8.  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正 製 訂 五 年 學 術 發 展 計 劃，並 會 聽 取

學 系 及 學 院 層 面 的 教 職 員 意 見 ， 以 確 保 課 程 能 緊 貼 社 會 不 斷

轉 變 的 需 要 。 透 過 這 些 學 術 計 劃 ，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將 可 汲 取 過

往 經 驗 ， 並 根 據 本 身 的 優 點 與 長 處 作 出 策 略 性 的 定 位 。 在 這

方 面 ， 大 學 已 成 立 一 個 學 系 及 課 程 資 源 小 組 ， 並 透 過 此 平 台

進 行 跨 學 系 的 交 流 ， 以 便 更 了 解 每 一 個 學 系 的 特 定 要 求 和 需

要 。  

 

9.  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認 為 專 業 發 展 及 培 訓 是 提 升 教 學 涵

授 質 素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份 。 雖 然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已 有 一 支 優 秀

的 教 學 及 職 員 團 隊 ， 但 大 學 仍 致 力 支 援 其 教 職 員 的 持 續 專 業

發 展 ， 例 如 鼓 勵 他 們 修 讀 高 等 學 術 課 程 。 此 外 ， 為 了 推 動 員

工 的 專 業 發 展 ，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已 引 進 了 「 教 學 發 展 計 劃 」 及

「 互 動 學 習 網 絡 」，以 推 動 經 驗 分 享 和 使 用 網 絡 資 源 增 強 教 學

表 現 。 在 升 格 為 私 立 大 學 後 ，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計 劃 實 行 其 它 措

施 ， 進 一 步 提 升 其 學 術 及 教 學 水 準 。  

 



撥 款 安 排  

 

10.   這 些 不 同 的 措 施 將 有 助 大 學 強 化 本 身 的 教 學 設

備 。 為 了 支 援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落 實 以 上 措 施 ， 我 們 建 議 提 供 一

次 過 補 助 金 以 成 立 大 學 發 展 基 金 。 該 基 金 將 可 為 大 學 帶 來 穩

定 的 收 入 ， 以 補 足 大 學 不 斷 改 善 校 園 設 施 及 教 學 資 源 作 出 的

努 力 ， 令 更 多 學 生 得 益 。 學 生 亦 可 受 惠 於 大 學 的 學 術 策 劃 及

教 職 員 發 展 措 施 。 建 議 提 供 一 次 過 補 助 金 以 成 立 大 學 發 展 基

金 ， 有 助 於 大 學 落 實 其 長 遠 發 展 。 有 關 補 助 金 亦 代 表 了 政 府

當 局 對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多 年 來 追 求 卓 越 的 肯 定 。  

 

11.   具 體 來 說，我 們 建 議 准 許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根 據 其 校 務

委 員 會 所 擬 定 的 指 引 管 理 有 關 基 金 ， 並 向 校 董 會 及 校 務 委 會

提 交 年 度 報 告 和 經 審 核 的 帳 目 。 由 於 有 關 改 善 措 施 均 具 發 展

性 及 須 持 續 地 進 行 ， 為 了 確 保 基 金 的 持 續 性 ， 我 們 建 議 基 金

的 運 用 須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─  

 

  (i)  一 般 而 言 ， 大 學 只 可 使 用 由 基 金 產 生 的 收 入 1;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若 把 $2 億 元 作 低 風 險 投 資 ， 並 估 計 投 資 回 報 為 每 年 5 厘 ， 則 大 學 發

展 基 金 每 年 可 帶 來 約 $1,000 萬 元 的 收 入 。 這 些 額 外 資 源 應 能 補 足 香

港 樹 仁 大 學 的 努 力 ， 以 實 行 在 上 文 6 至 9 段 所 述 的 計 劃 措 施 。  



(ii) 大 學 必 須 提 交 充 足 理 據 （ 包 括 提 供 如 何 恢 復 被

提 取 的 金 額 的 具 體 計 劃 ），並 得 到 育 統 籌 局 局 長

的 事 先 批 准 ， 才 可 使 用 基 金 的 本 金 ;及  

 

(iii)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， 基 金 內 的 本 金 金 額 不 可 低 於 1

億 元 。  

 

12.   在 專 上 學 院 規 例 (第 320A 章 )之 下，大 學 校 務 委 員 會

須 為 所 有 收 支 備 存 正 確 而 足 夠 的 帳 目 。 除 了 上 文 第 11 段 所 述

的 要 求 外 ， 我 們 並 不 建 議 政 府 對 基 金 的 運 用 附 加 其 他 滙 報 的

要 求 。 這 樣 亦 可 保 障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作 為 一 所 私 立 大 學 的 獨 立

性 及 靈 活 性 。  

 

對 財 政 的 影 響  

 

13.   有 關 建 議 涉 及 提 供 一 次 過 2 億 元 的 補 助 金 予 香 港 樹

仁 大 學 成 立 大 學 發 展 基 金 。 建 議 並 無 任 何 經 常 性 財 政 後 果 。

除 了 獲 退 還 差 餉 及 政 府 地 租 外 ， 香 港 樹 仁 學 院 並 無 收 取 政 府

的 經 常 資 助 ， 而 政 府 的 政 策 亦 是 不 會 提 供 經 常 資 助 予 自 資 私

立 大 學 。  



 

未 來 方 向  

 

14.   在 聽 取 委 員 的 意 見 後，我 們 將 要 求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

提 供 2 億 元 補 助 金 予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的 建 議 。  

 

 

教 育 統 籌 局  

2006 年 12 月  

 

 


